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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厅通信函〔2022〕177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、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

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，进一步推进 5G 和千兆光

网建设发展，按照《“双千兆”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（2021-

2023 年）》有关千兆城市评价指标要求（见附件 1），现组织开

展 2022 年度千兆城市建设情况总结评估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主要目的 

通过定期组织开展千兆城市建设情况总结评估，动态掌握各

地千兆城市建设进展，树立一批各具特色、竞相发展的“双千兆”

协同发展典型城市，推广一批具有创新性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

“双千兆”应用优秀案例，以点带面、融合创新，促进 5G 和千

兆光网建设覆盖、应用普及和行业赋能，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

发展提供坚实网络支撑。 

二、重点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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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向满足千兆城市评价标准的地级及以上行政区（以下简称

城市），重点评估： 

（一）“双千兆”网络建设情况。包括城市家庭千兆光纤网

络覆盖率、城市 10G-PON 端口占比、重点场所 5G 网络通达率、

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 4 项指标完成情况，“双千兆”建设方面

的典型做法和案例等。 

（二）“双千兆”用户发展情况。包括 500Mbps 及以上用

户占比、1000Mbps 用户数、5G 用户占比 3 项指标完成情况，

“双千兆”用户推广方面的典型做法和案例等。 

（三）“双千兆”应用创新情况。包括在信息消费、垂直行

业、社会民生、数字政府等领域“双千兆”协同应用情况（不少

于 5 个），解决领域难点、痛点、堵点问题情况，及对其他行业

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的应用模式和经验等。 

（四）支持政策情况。包括将“双千兆”纳入国土空间规划

及有关专项规划情况；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公共机构等所属

公共设施向“双千兆”设施建设开放并提供便利情况；降低 5G

基站等通信设施引电难度和用电费用情况；将信息基础设施纳入

建筑物建设规范情况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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